
臺南市六甲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語文競賽實施辦法 

一、目的：加強語文教育，提升語文能力，特舉辦本競賽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本校教務處 

三、實施方式： 
項
目 國語朗讀 英語朗讀 作文比賽 國語演說 說故事比賽 

對

象 

三年級每班 

1-2名學生 

四年級每班 

1-2名學生 

六年級每班 

1-2名學生 

五年級每班 

1-2名學生 

二年級每班 

1-2名學生 

日

期 
10/25(五) 11/29(五) 9/20(五) 12/6(五) 12/20(五) 

時
間 

上午

7:50~8:40 

上午 

7:50~8:40 

上午

7:50~9:30 

上午

7:50~8:40 

上午

7:50~8:40 
地點 會議室 會議室 書法教室 會議室 低年級圖書室 

比賽 

內容 

範圍 

1.題目公布於〔教

務處→檔案下

載區〕。 

2.賽前現場抽題。 

3.除字典外不可攜

帶其他書籍入

場。 

4.開口即計時，3

分鐘時間到按 1

次鈴聲便結束

朗讀。 

1.題目公布於〔教

務處→檔案下載

區〕。 

2.除字典外不可攜

帶 其 他 書 籍 入

場。 

3.開口即計時，3分

鐘時間到按 1 次

鈴 聲 便 結 束 朗

讀。 

1.作文題目當場

公布，競賽用稿

紙當場發給。 

2.不用詩歌韻文，

須加標點符號。 

3.請用藍色或黑

色原子筆書寫。 

4.不可攜帶參考

書籍入場。 

1.三個主題，比賽

前一週抽題。 

2.演說時間 2.5～

3分鐘，每少 0.5

分鐘扣總分 1分

(2.5～3 分鐘不

扣分)。 

1.比賽題目自訂

或自編均可。 

2.說故事時間為

3分鐘，不足或

超過，每半分

鐘扣總分數 2

分，不足半分

鐘以半分鐘計

算。 

評分 

標準 

發音及聲調 50% 發音及聲調 50% 1.內容結構 50% 1. 語音（發音及語調） 50% 

內容 40% 內容 40% 2.邏輯修辭 40% 2.內容（見解、結構、詞彙）  40% 

臺風 (儀容
表情) 10% 

臺風(儀容表
情) 10% 3.字體標點 10% 3.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  10% 

評審 
1.採(低年級)、（中年級）、（高年級）互評方式。 

2.每個項目每個學年請推薦三位老師。 

獎勵 每個年級錄取前 3名，請校長頒發獎狀、禮券鼓勵表揚之。 

 


